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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北京化工大学服务器托管协议

甲方：信息化办公室(信息中心)
乙方：
信息化办公室(信息中心)（以下简称甲方）为            （以下简称乙方）提供服务器托管服务，为明确职责，规范管理，双方签定此协议。
1．双方共同遵守《北京化工大学托管（虚拟）服务器管理办法》。
2．甲方为托管服务器提供良好的机房环境，确保供电、制冷和网络的正常，确保硬件本身的安全。
3．乙方拥有被托管服务器的产权和管理使用权，乙方自行管理其托管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业务系统及相关数据。乙方负责服务器上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对所管理的信息及数据进行备份，指定专人保管账号并定期更换密码，如因服务器升级、感染病毒、服务器硬件损坏、账号密码泄露、违规操作等引起的各种问题及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4．乙方自行解决服务器上所需软件的版权（许可/使用权），对软件版权所引发的纠纷负全部责任。
5．乙方所发布的信息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和上级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乙方对所发布的信息负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经济责任以及其它责任。
6．被托管服务器不得运行申请内容之外的服务，否则甲方有权暂停该服务器运行，经整改通过后方可恢复运行。
7．当被托管服务器因设备故障、服务器中毒、受到网络攻击等原因有可能危害到其他信息系统安全或影响到校园网正常运行时，甲方具有暂停托管服务器的运行的权力。
8．托管服务器在托管期间如出现硬件或软件故障，硬件的维修、更新以及软件故障的排查处置，由乙方完全负责，甲方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
9．因不可抗力、外部供电故障、托管服务器未配置冗余电源、ISP问题、校园网其他故障而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
10．乙方需配合甲方对其托管服务器进行管理，并按时缴纳使用费;对于不配合管理、不按时缴纳使用费的用户，甲方有权对其托管服务器执行停机、清理等操作。
甲方：信息化办公室(信息中心)（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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